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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
态法庭在成都成立。7月22日上午，“大
熊猫法庭”直播了一起环境资源案件的
协调会现场。

这是“中国法庭”系列全媒体直播的
首站活动。该活动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
局、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人民法院新闻传
媒总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
《现场》栏目共同策划开展。首站活动由四
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封面新闻承办。

除了该起案件外，活动还对成都互
联网法庭首案——小米诉网络大V名誉
侵权案进行了直播。50余家媒体、平台
参与直播，播放量达1950余万。

现场直播法官办案

当天上午10点，通过直播画面可以
看到，十余人在一废弃煤矿集中，这是四
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对一起环境
资源案件的民事赔偿等问题，进行的现
场协调。

此前，一伙人聚集在这里，利用非法
收购的废旧铅蓄电池进行炼铅活动。废
旧铅酸蓄电池的液体内不仅含有腐蚀性
的硫酸，而且还含有汞、铅等多种重金
属，随意排放，将对水体、土壤造成危害。

该案9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后，环保公益组织就此向集中管
辖法院——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提起
民事公益诉讼，要求张某某等人尽快对
现场进行清理、拆除，赔偿因有害物质损
害生态环境产生的损失费用等。

鉴于该案现场紧邻大熊猫国家公
园，成都铁路运输中级法院报经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同意，将案件交由成都铁
路运输第二法院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
态法庭办理。

当天，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及
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在现场组织协调会，
讨论本案后续环境修复及相关费用承担
等问题。

该案协调会结束后，活动进入慢直
播环节。法官通过游戏、问答、奖励等形
式，上演了一场生动的“熊猫”普法活动。

当日下午，直播活动又聚焦了成都
互联网法庭首案——小米诉网络大V名
誉侵权案。

封面新闻提供技术支持

据介绍，“中国法庭”系列全媒体直
播是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打造的第四个

直播品牌。此次直播所在的两个法庭，
均为专业法庭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服
务推进乡村振兴方面所作的工作。

该系列全媒体直播活动，将通过展
现基层法庭庭审、执行、调解、普法等日
常工作，着力宣传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
成效，宣传人民法庭服务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参与城乡基层社会治理的生动实
践，宣传扎根基层、坚守法庭、服务群众
的好法官、好故事。

此次直播由封面新闻全程提供技术
支持，依托封面智媒云技术，以 14 个机
位，进行了长达 8 个多小时的不间断直
播，并首次加入慢直播元素。同时运用
深度文字、短视频、精美海报等融媒传播
手段，以看得见的形式触达亿万网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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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组织
开展的“中国法庭”全媒体直播，见证了
成都互联网法庭首案——小米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公司”）诉网络
大V张某某名誉侵权案宣判。法院审理
认为，张某某发布的涉案微博未构成对
小米公司名誉权的侵害，对小米公司要
求张某某刊登道歉声明的请求不予支
持，依法驳回小米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情回顾
大V转评小米产品被诉名誉侵权

2020年6月9日，一场名为“荣耀智慧
屏对比小米电视”的智能电视直播测评在
线上展开，拥有40多万粉丝的知名网络数
码博主张某某截取了部分视频内容在其微
博账号上发布，并配文“小米电视轻松点
着……”引发其他微博用户跟帖评论。

之后，张某某再次发布多条微博，对
小米 10 至尊纪念版及系列产品进行评
论。其中一条评论为“小米10至尊纪念
版刚开售才几天，东东的好评率就已经
掉到了95%”，并附京东用户的购买体验
评价图片，引发网友热议。

小米公司认为，张某某发表的负面
评论严重影响了公众对小米公司的社会
评价，侵犯了小米公司的名誉权，于是向
成都互联网法庭提起诉讼。

今年 5 月 25 日，该案一审开庭审
理。原被告双方就转发微博的行为是消

费者正常转评，还是网络大V未尽注意
义务转发虚假消息展开辩论。

法院判决
大V不构成侵权驳回小米诉讼请求

7 月 22 日，成都互联网法庭对本案
进行宣判。审判长张艳秋介绍，本案争
议焦点在于张某某转发、原发的微博是
否侵害了小米公司的名誉权。

本案中，张某某转发的视频来自正
规网站，且注明了来源、未进行修改，视
频本身不存在显而易见的不符合常理的
情况和诽谤内容。因此，张某某对转发
视频的来源和内容尽到了注意义务。

在张某某的原发微博中，对小米产
品差评的描述属于事实陈述，截取自小
米京东自营旗舰店中消费者的评价。他

的主观评价也不存在侮辱小米科技的情
形。小米公司认为张某某发布图片里的
消费评价存在诽谤内容，法院认为网络
空间具有迅捷的特点，如果张某某截取
评论时都要审查是否存在侵权，极不现
实，也不符合互联网传播的规律。因此，
张某某发布的涉案博文属于正当行使言
论自由的权利，未构成对小米公司名誉
权的侵害。

此外，小米公司作为有一定知名度
的公司，其知名度与公众的讨论相辅相
成，认定是否构成侵害其名誉权应该使
用更高的审查标准。当民事主体发表的
言论涉及知名企业时，其言论属于不具
有明显恶意的诽谤或者侮辱，且未超过
损害知名企业人格的必要件，那么知名
企业应该对社会的舆论和监督有一定的
容忍度。

综上所述，张某某发布的涉案博文不
构成对原告小米公司名誉权的侵权，小米
公司要求张某某刊登致歉声明的请求，缺
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最终法院判决驳回原告小米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网络发言应有基本事实支持

“张某某仅对负面评价的截取，客观
上确实对小米公司的社会评价造成一定
影响。结合张某某的既往微博信息，也夹
杂着自身主观想法，文章的措辞及行文风
格措辞等存在反讽、嘲笑，不利于为民营
企业的发展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本案
审判长张艳秋表示，虽然未认定涉案两条
博文侵害小米公司的名誉权，但被告张某
某今后在发布网络言论时应注意。

她提醒，张某某在发表言论时应本
着善意的态度，而非单纯的为吸引粉丝
或公众视线。在涉及对法人或其他产品
进行评论时，应将不同的观点进行客观
的展示，使公众了解到完整的信息。作
为网络大V，应秉承社会责任意识，坚持
正确的舆论导向。

宣判后，张艳秋再次提醒广大网友，
网络无边、言论有界，边界的确定不能大
而化之，基于场景和身份的不同，边界也
有所不同，但是都应坚持基本的底线。
在网上发言应有基本事实进行支持，意
见表达不宜使用诽谤、侮辱性言论。在
自媒体时代，需要每个网民自觉遵守并
相互配合，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

“中国法庭”直播首站
为何选择四川这两个法庭？

7月22日上午10点，“中国法庭”系
列直播节目在天府中央法务区成都互联
网法庭正式启动。首站选择了四川的两
个专业法庭——成都互联网法庭和四
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为何选
择它们，这两个法庭有什么特别之处？

今年4月9日，成都互联网法庭和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同时入
驻天府中央法务区，就如同两个法庭的
名称，它们承担着两个不同领域案件的
审判——互联网案件和环境资源案件。

成都互联网法庭管辖成都市、德阳
市、眉山市、资阳市辖区内应由基层人
民法院受理的第一审互联网民事、行政
案件，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签订或者
履行网络购物合同而产生的纠纷；签
订、履行行为均在互联网上完成的网络
服务合同纠纷、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小
额借款合同纠纷；互联网域名权属、侵
权及合同纠纷等。

成都互联网法庭本着“便民、高效、科
技、多元、服务”的理念，将着力打造“云系
列”新一代智慧审理和司法服务平台。

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则
是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设立的、以
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
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审判庭，负责集中
管辖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范围内
第一审环境资源刑事、民事、行政案件，
以及相关恢复性司法执行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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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庭”系列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首站活动由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封面新闻承办

成都互联网法庭首案宣判

小米诉网络大V名誉侵权案一审败诉

7月22日上午，“中国法庭”系列直播活动首站在天府中央法务区启动。

“中国法庭”直播小米诉网络大V名誉侵权案。


